
            深圳大学实验室考核评比条例（试行）  

                             
    实验室的规范建设与管理，对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实验室开展评比考核工作是促进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促进实验室工作不断科

学化、规范化、精细化的有效措施，为提高学校实验室科学管理的水平，更好地为教学、科

研服务，特制定本条例。  

 

 
一、考核评比对象及内容  
 
先进集体考核评比对象为：校、院各级各类实验室。考核评比内容包括完成任务、科学管理、

相互协作、各类人员业务培训的提高及安全防护、清洁卫生等方面。   
 
 
二、基本信息的范围及内容  
 
1．实验室基本信息：  

教学实验中心及下属各实验室名称、编号、批准建制文件、管理级别，所属房间功能、面积，

以及一些特殊技术安全的设施施工图等，历年来在教学科研中取得的成果，实验室的投资与

效益，目前具有的水平及评估情况等。  

2．实验教学基本信息：  

教学计划（包括研究生实验计划）、教学大纲、实验教学大纲、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论证、

实验指导书、实验课表、考试考核大纲、学生实验报告、学生实验原始实验数据、实验开设

开出记录、学生实验分组记录、学生实验成绩单、实验教学方法有关资料等。  

3．实验技术队伍的基本情况：  

教学实验中心专（兼）职人员的组成、结构及变动情况、教学实验中心主任任命文件、教学

实验中心及下属实验室工作人员个人基本信息（参加学习、培训情况，职称、学历变化情况、

业务考核档案、任职资格书）、实验人员的分工及承担的任务等。  

4．实验设备信息：  

仪器设备清单、设备使用说明书、设备采购合同、大型仪器设备履历表、仪器设备使用记录、

仪器设备维修记录等。  

5．科研及科技开发项目管理方面：  

项目的立项报告，合同书及协议书，项目完成的鉴定报告，发明、专利申请材料、论文及获

奖材料等。  

6．其它基本信息：  

教学实验中心管理的各类文件，实验室工作记录、各项规章制度、工作计划及实施情况、年

度工作总结、开展实验教学或研究过程中获取的各类成果、荣誉及处理有关问题的材料、其

它任务完成情况、实验室安全检查记录等。  
 
 
三、收集、整理及上报  
 
1．收集整理工作是教学实验中心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各实验室所有工作人员有责任和义



务协助信息管理员工作。  

2．信息管理员必须认真做好各项记录，保证实验室基本信息的真实、客观、准确、科学。  

3．学校教学实验中心基本信息实行校、教学实验中心二级管理体制，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为学校教学实验中心基本信息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  

4．教学实验中心必须于每学期末，对基本信息按《实验室工作档案管理办法》进行整理统

计，将实验室相关数据、资料进行科学分类，规范归档。  

5．年度末各教学实验中心基本信息资料经教学实验中心主任审核后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四、档案管理  
 
1．实验室档案管理是教学实验中心的一项重要工作。从教学实验中心建立之日起，开始建

档，逐年积累。全体实验室工作人员都要参与，要设专人负责收集、整理、汇编及存档工作。 

2．每届教学实验中心主任要认真负责档案管理及监督检查工作。  

3．严格档案借阅手续，作好保密工作。  

4．实验主任主任换届或及具体管理人员变动时，及时办理严格的交接手续。  

6．教学实验中心档案管理工作成绩显著者，学校予以表扬及奖励。  
 
 
五、附则  

1．本办法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2．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施行，各院、教学实验中心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具体工作情况与要求，

制定有关补充规定，并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备案。  


